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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普遍采用了托运商制度，托运商既包括生产商、大用户，也

包括配气商和营销商。政府对托运商有明确的资质要求，责权利清晰，管道公司应对所有托运商提供无歧视

的管输服务，托运商也受到监管，并承担协助管网平稳运行、增加透明度等责任。托运商制度有效推动了管

道建设，激发了市场活力，是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面临着主体

多元化、管道运行及调度、管输价格制定、长期合约、区域市场建设等方面的挑战。根据现阶段中国天然气

市场化改革的实际，应积极研究建立托运商制度，明确托运商的责权利及有关行政程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为顺利推进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天然气改革；托运商；天然气管输；国家管网公司；市场结构；监管

Abstract：In the international gas market liberalization reform process, the shipper system has been generally adopted  
shippers include producers, large users, as well as gas distributors and traders. Shippers have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with 
clear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The pipeline company shall provide non-discriminatory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to all 
the shippers, and the shippers shall also be subject to supervision and responsible for assist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pipe 
network and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The shipper system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ipelines, stimulated market vitality, 
and is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gas market liberalization. At present, China’s natural gas liberalization reforms face with such 
challenges as main body diversification, pipeline operation and scheduling, pipeline pricing, long-term contracts, and regional 
market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China’s natural gas liberalization reform at the present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stud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ipper system, clarify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shippers and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in practice, so as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atural gas liberalization reform.

Key words：natural gas reform; shippers; natural gas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pipe network corporation; 
market structure;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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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托运商在天然气市场中的核心地位[1]

1　托运商制度简介

1.1　托运商的定义及角色

托运商（shippers）是管道输送中的天然气所有

者，他们与管道公司签署管道容量使用合同，将天然

气输送至不同的市场区域。托运商可以是天然气生产

商、消费者、配气商或营销商。

在英国，所有托运商必须获得天然气电力市场

办公室（OFGEM）颁发的托运商许可证方可开展相

关业务，该办公室是独立的国家监管主体。英国有

200多个授权托运商，其中包括了主要的天然气生产

商（例如壳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和主要的供应商（例如Centrica、Uniper

等公司），许多供气商同时也是托运商。在市场化结

构中，托运商是整个市场的核心（见图1）。

在美国，托运商不需要得到官方的资质许可，

由管道公司自行决定托运商资质，托运商和其他天

然气现货市场参与者不受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FERC）的直接监管，但必须履行与受美国联邦能

源监管委员会监管的管道公司或基础设施所有者签订

的管输合同。美国法律规定管道公司不得在其管道上

运输自己的天然气，但可以成立一个法律上独立的营

销关联公司，所购销天然气主要用于系统运行及调度

平衡等。

1.2　基础托运商

欧美都设立了基础托运商（anchor shippers）这一

市场角色。基础托运商指愿为新管道项目购买长期预

定容量的托运商，在天然气市场化早期阶段，也包括

那些持有长期合同需要预定较大管输容量的托运商。

新建管道需确保一定输送需求才能启动，基础

托运商的承诺对于管道公司寻求和落实项目融资来说

至关重要。银行放贷通常会优先选择基础托运商，包

括生产商、地方配气公司或最终用户，因为它们在市

场上的地位比较稳固。对于新建管道项目和扩建项

目，一家管道公司首先会向有意向的托运商征求商业

意见，以确定项目的基础托运商。

在欧美的实践中，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配

气公司）是主要的基础托运商，因为它们可以将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并且更容易签订长期运输合同，这是

管道公司能够在短期批发市场获得长期运量承诺的关

键因素。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快速增产，生产

商也开始成为基础托运商，以确保在基础设施严重不

足的生产区域新建管道容量。

管道公司会与基础托运商协商管输费率、预订

量、合同期限和其他一般条款。由于项目合约期限较

长，协商的管输费率通常低于监管机构按照公开流程

最终确定的最高费率，这些与基础托运商协商的合

同，不会受到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费率批准流程

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合同有较高的透明度要

求，管道公司必须公布基础托运商名称、与基础托运

商协商的管输费和条款、管道设计容量、预计最大固

定运输费率，有时还要求披露可中断运输费率等[2]。

1.3　托运商制度发挥的作用

根据托运商制度的设计，天然气输送业务责权

利明晰，管道公司只需与数量有限的托运商打交道，

保障了天然气市场的有序与稳定。

在管道建设阶段，托运商尤其是基础托运商，

是推动管道建设的重要主体，托运商的输送意向合同

确保管道公司可以顺利融资。新建管道也将逐步以市

场为导向进行规划和设计。

在管道运行中，托运商与管道公司共同承担输

贸易商/生产商 储气库

托运商

储存 供给 销售

天然气存储 关联企业

零售
市场

其他
托运商

其他天然气
贸易商

管道公司

每天平衡天然气管网的进气
量和出气量，不平衡时通过
天然气交易中心（NBP）解决

签订合同，
使用其管道系统



TRATEGIC FORUM
战略论坛

17

送平衡的责任。托运商可以签署长期或短期运输合

同，但在实际运行中都需要通过专门系统随时与管道

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每日都要提前更新实际输送需

求，在欧洲一些地方，甚至每两小时就要更新输送需

求，从而保证了管道的安全平稳运行。

托运商制度还激活了管容交易二级市场。在实

际运行中，输送量会有所变化，用不上的管容需要转

让或释放出去，二级市场交易在欧美也建立了明确的

制度。在欧洲，托运商主要通过第三方平台PRISMA

进行管容交易和登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增强了透明

度[3]。在美国，一级托运商和二级托运商对管道公司

的义务也有明确划分。

通过托运商制度，进入市场交易的天然气就可

以确保顺利地输送到用户进行交割，使产业链得以无

障碍运行。这些托运商往往也是非常活跃的现货市场

交易商，为扩大天然气交易规模，进而实现市场定

价，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值得重视的是，专门从事天然气营销的公司作为

托运商，也在新的制度框架下脱颖而出。由于会产生额

外成本，管网独立后很多生产商和终端用户不愿雇佣人

员推销或者采购天然气并安排运输服务，这就为天然气

营销企业创造了市场机会。这些企业既不拥有生产份

额，也不是最终用户，只是从供应商手中购买天然气，

然后直接卖给终端用户或者转售给其他天然气营销公

司。这些天然气营销公司专注于市场变化及预测，为构

建有活力的天然气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　托运商制度相关问题

2.1　资质问题

托运商资质是托运商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一

般认为，托运商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获得天然气

输送系统的使用权。一旦拥有使用权，管道公司就必

须无歧视地允许所有托运商使用管网。托运商可以从

天然气生产商、其他托运商或者交易所购买天然气，

并与管道公司签订管道容量合同。

根据欧美的经验，托运商应该满足两个重要的

条件，以明确责权利。一是拥有所要输送的天然气，

并确保是真实的需求，不至于过度投机。天然气的最

低起输量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和调整。二是具有一

定的资金实力。托运商在签订运输合同后，要支付容

量预定费，这笔费用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撤销的，这

就降低了管道公司的风险。有些管道公司还要求托运

商交纳一大笔质押金，以防止托运商违约。

当然，由于管道运输的专业要求较高，托运商

必须有专门的技术人员通过专用系统与管道公司进行

实时的信息交流，同时有义务披露相关信息，确保遵

循公开透明的原则。

2.2　费率设计

托运商是管输费的实际支付者，费率设计主要针

对管道公司和托运商。在欧美天然气市场化实践中，

主要有虚拟市场和区域市场两种设计。无论是何种设

计，在市场化过程中将管输费率简单化是共同特征，

这样既便于托运商和管道公司执行，也便于监管[4]。

在欧洲，主要采取虚拟市场的入口/出口模式，管

输只需支付入口费和出口费，且出入口的费率是固定

的（见图2）。这些出入口的费率可以是邮票制的，也

图2　虚拟市场出入口计价方式示意[2]

注：EN表示入口，EX表示出口，入口数和出口数不一定对应。标注的
长度（黑色数字）与容量数值（蓝色数字）来自模拟计算，本文不详
细论述

入口区
出口区

长度
容量



18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CONOMICS

国际石油经济    Vol.28, No.3
  2020

可以是考虑了距离和容量权重的，总体上计价方式是

趋于简化。按照这种设计，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天然气

被放进一个虚拟的“天然气池”，用户并不需要知道

所购天然气的具体来源及路由，这样管道公司就可以

优化天然气输送的路径，避免来回输送（在点对点交

易中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从而大大提高管道的利用

效率。这也是成立统一管网公司的一个重大好处。

在美国，主要采取区域市场之间的“区对区”交

易。这些区覆盖面很大，甚至跨州，无论具体输送距

离的远近，两个区之间的费率一般是固定的。这样设

计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避免天然气交易碎片化[4]。

例如，美国最大的管道公司Kinder Morgan拥有全美约

60%的跨州管道，其旗下的NGPL管道系统在美国的多

个州之间输送天然气，并划分成多个区域计费[5]，每

个区域用不同的颜色显示（见图3）。美国有20多个区

域价格，其中有代表性的亨利中心（Henry Hub）价格

已经成为国际天然气市场的重要价格标杆。

2.3　监管问题

基于托运商与管道公司的紧密联系，一般认为

托运商应该受到监管机构的监管，但欧洲和美国对

托运商的监管有所不同。

在欧洲，每个国家都有独立的能源监管机构

（NRA），负责对管道运输和托运商的监管。为了

推进欧盟天然气市场一体化进程，欧盟还设立了能

源监管合作机构（ACER），负责各国监管机构协调

运作，尤其是对于涉及跨境管道运输的监管。在英

国，托运商需要通过天然气电力市场办公室进行资

质认证并授予许可证后，方可与管道公司签署管道

输送合同。管道输送合同是在监管机构制定的标准

合同样本基础上，依据具体情况稍加修改签订的，

在实际运行中也要受到监管。

在美国，托运商没有官方资质认证过程，实

际上由管道公司承担了其资质认证的任务，市场化

程度比较高。但是，由于管道运输标准合同是由美

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托运商合同的执行

实际上也受到了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监管。美

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家管网，管网企业较多，规模不

一，这也是其采用更灵活的监管程序的原因。

2.4　过渡期问题

托运商制度对于处理过渡期问题也有重要的

政策参考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基础托运商制度设计

上。大用户和拥有长期合同用户的市场价值较高，

将它们明确为基础托运商，并采用区别化的费率和

政策，有利于维护管道的平稳运行。

在市场化初期，长期合同是一个绕不开的改革

难点，基础托运商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长期

合同的亏损，制度化地分摊改革成本，有利于市场

化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时，政策及信息的公开透明

对建立市场信心非常重要，不能顾此失彼。

3　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家管网公司”）正式成立，中国天然气市场

化改革进入新阶段，改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图3　美国NGPL管道系统示意[2]

市场交付区

阿马里洛主线接收区

中大陆接收和交付区

二叠纪盆地
接收和交付区

南得克萨斯
接收和交付区

艾奥瓦/伊利诺伊
接收区

墨西哥湾沿岸接收区

TEXOK接收和交付区

路易斯安那接收和交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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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挑战

过去，中国天然气产业主要采取上下游一体化

模式，管道公司的母公司同时是气源供应者，甚至

也是天然气分销商，很少有第三方主体使用管道输

送天然气，也缺乏相关规章制度。国家管网公司成

立后，将打破这一利益格局，逐步实现“X+1+X”

的市场格局。使用天然气管道及相关基础设施输送

天然气的主体将快速增加，但新主体的资格如何确

定，承担何种责任义务并不明确，这势必会影响中

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3.2　管道运行及调度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进入管道输送天然气领

域后，将给管道运行及调度带来挑战。天然气输送

具有季节和时段的不均衡性，而且区域和时段不平

衡将导致应急保供问题。在一体化模式下，应急问

题相对较易解决。在大小不等的多元主体模式下，

调度和运行将面临新挑战。新主体在获得准入的同

时，需要配合管网公司实现均衡输送和应急保供等

目标，明确新主体的调度地位和义务，对于保障管

网平稳顺畅运行至关重要。

3.3　管输价格制定的挑战

目前，中国主要采取政府制定区域门站指导

价格的天然气定价机制，管输费率主要根据管输长

度按照投资固定内部收益率制定。国家管网公司成

立后，政府以制定管输费率为主，门站价格将逐步

放开。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管输费率制定方法，由

于主干管网和省级管网之间管输费率差异较大，不

利于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容易造成天然气市场碎片

化，阻碍形成规模化的市场交易。多主体进入管道

输送领域后，管输价格必将更加复杂，更难以操

作。如何为新进入主体设计简便易行的管输计价方

法，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关系到能否尽快形

成天然气市场价格发现功能。

3.4　长期合约的挑战

目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是管

道及相关基础设施的主要使用方，过去通过管道运

输或气化的盈利对冲了高价长期合同造成的亏损。

管道及基础设施剥离后，三家石油公司均面临长期

合同亏损显化问题。对这三家主要管道使用者的市

场地位应做好制度设计，包括如何区别于新进入主

体，如何做到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能否在一定程

度上摊薄其长约亏损等，处理好这些问题有利于改

革的顺利推进。

3.5　区域市场建设的挑战

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还面临区域市场建设的

挑战。目前，中国大部分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管网

公司，三大石油公司也在近20个省市的地方管网公

司中拥有股份，按照改革方案，这些股份将被划转

到国家管网公司。如何充分考虑地方关切，打造区

域统一的天然气市场，疏通天然气“最后一公里”

面临新的挑战。在新的市场格局下，明确天然气管

道各种使用主体的地位，对于理顺地方关系，获得

早期区域市场改革推进成果，甚至形成与国际接轨

的市场价格，都具有重要意义。

4　启示

根据现阶段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实际，应

积极研究建立托运商制度，明确托运商的责权利及

有关行政程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为顺利推进

中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为确保市场秩序及平稳过渡，建议由能源监管

部门明确托运商准入资质，并由国家管网公司进行

审核确认。对托运商应进行定期审查，有进有出，

确保监管对象明确。

托运商制度不仅涉及准入资质等问题，也涉及 

调度规则、监管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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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需要与各方加强衔接，完善相关的政策制

度，确保托运商制度健康运行。

地方管网公司和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企

业等也应该积极研究托运商制度，因地制宜，充分

发挥地方管网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逐步建立并完

善相关的区域托运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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